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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亢宁 徐洁 摄影报道）近日，第
11 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名单公布，淮南
市人民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光荣上榜。
多年来，该中心立足检察服务一线，将雷锋精
神融入日常履职，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把平凡岗位打造成弘扬雷锋精神、传递司
法温度的实践平台，以实际行动书写检察为民
新篇章。

2024年2月，潘集区居民胡献路夫妇经营的
鹌鹑养殖场突发火灾，36 万余元财产在大火中
化为灰烬。本就依靠贷款维持经营的家庭，瞬间
失去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虽经调查排除人
为纵火可能，但巨大损失仍让一家人难以承受，
胡献路随即向检察机关提出立案监督申请。

了解情况后，市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实地走访核查，认定其符合司
法救助条件，迅速为其申请三级救助资金。“检察
机关的帮助，对我重启事业起到很大作用，也让
我重新找回了生活信心。”胡献路感慨道。

胡献路的故事，只是该中心践行司法为民、
传承雷锋精神的一个缩影。据了解，市人民检察
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前身为控告申诉接待室，
曾连续五届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文明接
待室”称号。中心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宗旨，聚焦

因案致困、因案返贫困难群体，将雷锋精神转化
为司法救助具体实践，建立司法救助线索研判、
移送、办理一体化运行机制。2023年以来，已累
计为485名困难群众发放救助金，用检察温情为
困难群众撑起一片蓝天，有效化解群众来访矛
盾。

作为全市检察机关对外服务的“总窗口”，该
中心既是连接群众的司法“连心桥”，也是化解矛
盾的“解压阀”。接待群众时，工作人员始终耐心
细致、包容理解，先稳定群众情绪再解决实际问
题，用通俗语言讲解法律政策，把群众当亲人，真
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

在做好线下服务的同时，中心积极推进数字

检察建设，创新便民服务模式。针对律师和当事
人阅卷难、奔波多等问题，构建“现场+异地+互
联网”多元化阅卷服务体系，真正实现“让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把司法便利落到实处，让群
众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

自2018年成立以来，该中心立足检察职能，
忠诚践行为民服务宗旨，先后荣获全省检察机关
先进集体、最高检通报表扬“为民办实事”突出集
体等称号。这里也是全国模范检察官王世杰生
前奋战17年的岗位，雷锋精神与榜样力量在一
代代检察人员中接续传承。

据介绍，12309检察服务中心作为检察机关
统一对外窗口和为民服务平台，将持续传承优良
作风，秉持为民守信、真抓实干理念，不断做实做
细各项服务工作，努力打造为民服务、检务公开、
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平台，推动岗位学雷锋活
动持续走深走实。

这些年，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
始终立足工作岗位，坚守为民初心，常态化、长效
化开展学雷锋活动，让雷锋精神在检察履职中落
地生根、发扬光大。今后，将以更扎实的作风、更
有力的举措、更温暖的服务，书写新时代检察为
民的雷锋故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好淮南
贡献检察力量。

坚守为民初心
以检察温情续写新时代雷锋故事

本报讯（记者 李严）4月8
日，寿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集中曝光一批骑行未按规定佩
戴安全头盔人员，以此警示广
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切
实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意识。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是守
护电动车、摩托车驾乘人员生
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在涉及
此类车辆的交通事故中，颅脑
损伤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
原因，而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可有效降低伤亡风险。为从
源头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自4月6日
起，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为期两
个月的电动车、摩托车驾乘人
员安全头盔佩戴专项整治行
动，行动结束后将转入常态化
治理。

此次整治行动覆盖全市所
有道路，重点聚焦主次干道、学
校周边、集市商圈、居民区周边
等车辆通行密集区域。整治对
象不仅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
三轮车、燃油三轮车及摩托车
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
盔的违法行为，还将一并严查
闯红灯、逆行、违法载人、非法

改装等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

整治期间，公安交管部门
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
合、白天管控与夜间巡查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现场执法查
处。同时，充分依托道路交通
技术监控设备，实现全天候自
动抓拍违法、固定相关证据、精
准识别身份，并依法通知当事
人及时接受处理。

针对驾乘人员不按规定佩
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交管
部门将处以20元以上罚款；对
拒不接受处罚、拒不整改或多
次违法的，依法扣留车辆并予
以顶格处罚；对不配合执法、妨
碍公务的，将依法从严追究其
法律责任。

此外，针对未满16周岁未
成年人违法的，依法扣留车辆，
予以严肃批评教育，并通知监
护人到场领回加强管教；对16
周岁至 18 周岁未成年人违法
的，依法予以处罚并扣留车
辆。所有在校学生涉及此类违
法行为的，一律通报至所在学
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违法的，除依法处罚外，同步通
报至其所在单位。

整治骑行不戴头盔，动真格！
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被通报至所在学校

本报讯（记者 李严）随着
气温持续回升，蚊虫逐步进入
活跃期。4月9日，记者从淮南
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春季是开
展灭蚊防病工作的“黄金窗口
期”，抢抓此时开展防控工作，
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我市
蚊虫活跃期有所提前，清明前
后蚊虫密度显著上升，蚊媒传
染病防控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此外，自今年4月1日起，蚊媒
传染病基孔肯雅热被纳入乙类
传染病管理，与登革热实行同
标准监测、同步化防控，对全市
防控工作提出了更高标准、更
严要求。

为提升在淮外籍人员蚊媒
传染病防控意识，筑牢校园公
共卫生安全屏障，近日，市疾
控中心专家走进安徽理工大
学，为在校外籍留学生开展疟
疾、基孔肯雅热与登革热防控
专题健康讲座，通过中英双语
细致讲解各类疾病核心防护知
识。

此类蚊媒传染病可防可
控，但短期内难以彻底根除，防
控工作需要卫生健康、住建、教
育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同时将

防控资源、考核重心向基层倾
斜。而防控工作的核心关键，
是凝聚全民参与共识，疾病传
播的风险点多潜藏在居民日常
生活场景中——花盆、废旧容
器、阳台死角的积水处，都可能
成为蚊虫孳生、引发传播风险
的源头。只有每位市民深刻认
识“清积水、防叮咬”的重要性，
主动参与防控行动，才能织密
织牢防控网络，打通防控“最后
一米”。

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
民：当前早春时节是蚊媒防控
的最佳时机，越冬蚊虫虽开始
活动，但种群数量较少，正是开
展“翻盆倒罐”、彻底清理蚊虫
孳生地的关键期。市民需及时
检查并清除家中、楼道、庭院及
房前屋后闲置容器、废旧轮胎
内的积水，将水养植物换水周
期缩短至 7 天以内。各社区、
单位也要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全面清理公共区域绿地、地下
空间的垃圾与积水。同时，做
好个人防护，通过安装纱窗纱
门、户外规范使用有效驱蚊剂、
穿着浅色长袖衣裤等方式，有
效避免蚊虫叮咬，守护自身和
家人健康。

清理积水防叮咬

春季灭蚊正当时


